
107年5月修正 

校舍結構耐震補強設計期末複審書面審查表 
學校名稱 臺中市○○○○○國民○學 校舍名稱  
時    間    年  月   日 
召 集 人  

 

一、書面審查意見 

 

二、經費 

1. 總樓地板面積 (1)           m2（核定面積Af        m2） 
2. 修復補強工程經費

(含保險、利稅等間
接費用) 

(2a)直接補強工程費用：              元 
(2b)修復工程費用：                  元 
(2c)其他費用：                    元 

3. 直接工程費 (3a)補強經費(2a+2c*2a/(2a+2b))：          元 
(3b)修復經費(2b+2c*2b/(2a+2b))：          元 

4. 間接工程費 

(4a)補強設計費：               元 
(4b)補強監造費：               元 
(4c)補強工程管理費：               元 
(4d)空氣汙染防制費：               元 
(4e)材料抽驗費：                   元 

5. 總補強經費
(3a+3b+4a+4b+4c+4d+4
e) 

                 元 

6. 總補強經費單價 
  

3𝑎+3𝑏+4𝑎+4𝑏+4𝑐+4𝑑+4𝑒
𝐴
𝑓

(
□4,000元/m2以下：               元/m2 
□4,000元/m2以上，說明必要性：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7. 修復經費佔第2項修
復補強工程經費之
比例(3b) / (3a+3b) 

□30%以下：               % 
□30%以上，說明必要性：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審查結論 
□ 通過技術審查（附註一）。 
□ 不通過，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附註一：通過技術審查者，尚待教育部老舊校舍補強專案辦公室(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)進

行相關作業規範之資料檢核。審查結果以專案辦公室行文為準。 
附註二：承攬者仍應對細部設計及詳細計算自行負責。 


